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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基本法

 

為保障⼈⺠文化權利，擴⼤文化參與，落實多元文化，促進文化多樣發展，並確立國家
文化發展基本原則及施政⽅針，特制定本法。

第⼀條

文化事務，除其他基本法有特別規定者外，適⽤本法之規定。

國家應肯認多元文化，保障所有族群、世代與社群之⾃我認同，建立平等及⾃由參與之
多元文化環境。

第⼆條

國家於制（訂）定政策、法律與計畫時，應保障⼈⺠文化權利及文化永續發展。

國家應保障與維護文化多樣性發展，提供多元化公共服務，⿎勵不同文化間之對話、交
流、開放及國際合作。

⼈⺠為文化與文化權利之主體，享有創作、表意、參與之⾃由及⾃主性。第三條

⼈⺠享有之文化權利，不因族群、語⾔、性別、性傾向、年齡、地域、宗教信仰、⾝⼼
狀況、社會經濟地位及其他條件，⽽受歧視或不合理之差別待遇。

第四條

⼈⺠享有參與、欣賞及共享文化之近⽤權利。第五條

國家應建立友善平權之文化環境，落實⼈⺠參與文化⽣活權利。

⼈⺠享有選擇語⾔進⾏表達、溝通、傳播及創作之權利。第六條

各固有族群使⽤之⾃然語⾔與臺灣⼿語，國家應定為國家語⾔，促進其保存、復振及永
續發展。

⼈⺠享有創作活動成果所獲得精神與財產上之權利及利益。第七條

國家應保護創作者之權利，調和創作者權益、產業發展及社會公共利益，以促進文化發
展。

⼈⺠享有參與文化政策及法規制（訂）定之權利。第八條

國家應確保文化政策形成之公正與公開透明，並建立⼈⺠參與之常設機制；涉及各族群
文化及語⾔政策之訂定，應有各該族群之代表參與。

國家於政策決定、資源分配及法規制（訂）定時，應優先考量文化之保存、活化、傳
承、維護及宣揚，並訂定文化保存政策；文化之保存，應有公⺠參與機制。

第九條

國家應定期普查文化資產，就文化資產保存、修復、活化與防災，提供專業協助及技術
⽀援，必要時得依法規補助。文化資產屬公有者，應由所有⼈或管理機關（構）編列預
算辦理保存、修復及管理維護；屬私有者，國家得依法規補償、優先承購或徵收之。

中央政府對地⽅政府文化保存義務之履⾏，有監督義務；地⽅政府違反法律規定或怠於
履⾏義務時，中央政府應依法律介入或代⾏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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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家為尊重、保存、維護文化多樣性，應健全博物館事業之營運、發展，提升博物館專
業性及公共性，並應藉由多元形式或科技媒體，增進⼈⺠之文化近⽤，以落實文化保
存、智慧及知識傳承。

第⼗條

各級政府應建立博物館典藏制度，對博物館之典藏管理、修復及踐⾏公共化等事項採取
適當措施。

國家應促進圖書館之設立，健全圖書館事業之發展，提升圖書館⼈員專業性，並應藉由
多元形式或科技媒體，增進⼈⺠之圖書館近⽤，以落實圖書館功能及知識傳播。

第⼗⼀條

各級政府應建立圖書館典藏與營運制度，對圖書館之典藏管理、館藏資源開放使⽤、館
際合作及閱讀推廣等事項採取適當措施。

國家應致⼒於各類文化活動機構、設施、展演、映演場所之設置，並善⽤公共空間，提
供或協助⼈⺠獲得合適之文化創作、展演、映演及保存空間。

第⼗⼆條

國家應⿎勵⼈⺠積極參與社區公共事務，開拓社區公共空間，整合資源，⽀持在地智慧
與知識傳承及推廣，以促進⼈⺠共享社區文化⽣活及在地文化發展。

第⼗三條

國家應於各教育階段提供文化教育及藝文體驗之機會。第⼗四條

國家應⿎勵文化與藝術專業機構之設立，並推動各級學校開設文化及藝術課程。

國家應⾃⾏或委託學校、機構、法⼈、團體，辦理文化與藝術專業及⾏政⼈員之培育及
訓練。

國家應促進文化經濟之振興，致⼒以文化厚實經濟發展之基礎，並應訂定相關獎勵、補
助、投資、租稅優惠與其他振興政策及法規。

第⼗五條

國家應訂定文化傳播政策，善⽤資通訊傳播技術，⿎勵我國文化數位內容之發展。第⼗六條

為提供多元文化之傳播內容，維護多元意⾒表達，保障國⺠知的權利，國家應建構公共
媒體體系，提供公共媒體服務。

為保障公共媒體之⾃主性，國家應編列預算提供穩定與充⾜財源，促進公共媒體發展及
其他健全傳播文化事項。

國家應訂定文化科技發展政策，促進文化與科技之合作及創新發展，並積極培育跨域相
關⼈才、充實基礎建設及健全創新環境之發展。

第⼗七條

國家應訂定文化觀光發展政策，善⽤臺灣豐富文化內涵，促進文化觀光發展，並積極培
育跨域相關⼈才，營造文化觀光永續之環境。

第⼗八條

國家應致⼒參與文化相關之國際組織，積極促進文化國際交流，並⿎勵⺠間參與國際文
化交流活動。

第⼗九條

國家為維護文化⾃主性與多樣性，應考量本國文化活動、產品及服務所承載之文化意
義、價值及內涵，訂定文化經貿指導策略，作為國際文化交流、經貿合作之指導⽅針，
並於合理之情形下，採取適當之必要措施。

文化與藝術⼯作者之⽣存權及⼯作權，應予以保障。第⼆⼗條

國家應保障文化與藝術⼯作者之勞動權益；對從事文化藝術創作或保存⼯作，有重要貢
獻者，應給予尊崇、獎勵及必要之協助及⽀持。



國家應健全文化⾏政機關之組織，配置充⾜之⼈事與經費，並結合學校、法⼈、網絡、
社群、非政府組織及文化藝術團體，共同推展文化事務。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應指定
文化⾏政專責單位或⼈員，負責文化事務之規劃、輔導及推動事宜。

第⼆⼗⼀條

國家以文化預算對⼈⺠、團體或法⼈進⾏獎勵、補助、委託或其他捐助措施時，得優先
考量透過文化藝術領域中適當之法⼈、機構或團體為之，並應落實臂距原則，尊重文化
表現之⾃主。

全國性文化事務，由文化部統籌規劃，中央政府各機關應共同推動。中央政府與地⽅政
府應協⼒文化治理，其應協⼒辦理事項得締結契約，合⼒推動。

第⼆⼗⼆條

文化部應每四年召開全國文化會議，廣納各界意⾒，並研議全國文化發展事務。

地⽅政府應建立⼈⺠參與文化政策之常設性機制，並應每四年召開地⽅文化發展會議，
訂定地⽅文化發展計畫。

⾏政院應召開文化會報，由⾏政院院⻑召集學者專家、相關部會及地⽅政府⾸⻑組成，
針對國家文化發展⽅向、社會需求及區域發展，定期訂定國家文化發展計畫。國家制定
重⼤政策、法律及計畫有影響文化之虞時，各相關部會得於文化會報提出文化影響分析
報告。

⾏政院各部會預算屬於文化⽀出者，應就資源配置及推動策略，納入文化會報協調整
合。

國家為落實多元文化政策，應積極延攬國內、外多元文化⼈才參與文化⼯作。第⼆⼗三條

為推動文化治理、傳承文化與藝術經驗，中央政府應制定⼈事專業法律，適度放寬文化
及藝術⼈員之進⽤。

為充分運⽤文化專業⼈⼒，對於公務⼈員、⼤專校院教師、研究機構、企業之文化及藝
術專業⼈員，得採取必要措施，以加強⼈才交流。

各級政府應寬列文化預算，保障專款專⽤，合理分配及運⽤文化資源，持續充實文化發
展所需預算。

第⼆⼗四條

文化部應設置文化發展基⾦，辦理文化發展及公共媒體等相關事項。

國家為保障⼈⺠文化權利，促進文化永續發展，在締結國際條約、協定有影響文化之虞
時，應評估對本國文化之影響。

第⼆⼗五條

為維護文化藝術價值、保障文化與藝術⼯作者權益及促進文化藝術事業發展，政府機關
（構）、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辦理文化藝術之採購，其採購之招標文件所需載明事項、
採購契約範本、優先採購之⽅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，由文化部定之。但不得違反我
國締結之條約或協定之規定。

第⼆⼗六條

法⼈或團體接受政府機關（構）、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補助辦理藝文採購，不適⽤政府
採購法之規定。但應受補助者之監督；其辦理原則、適⽤範圍及監督管理辦法，由文化
部定之。

各級政府應對⼈⺠文化權利現況與其他文化事項，進⾏研究、調查、統計，並依法規保
存、公開及提供文化資訊，建立文化資料庫，提供文化政策制定及學術研究發展之參
考。

第⼆⼗七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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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部為辦理文化研究、調查及統計所需之必要資料，得請求有關機關（構）提供，除
法律另有規定者外，各該機關（構）不得規避、妨礙或拒絕；所取得之資料，其保存、
利⽤等事項，應依相關法規為之。

⼈⺠文化權利遭受侵害，得依法律尋求救濟。第⼆⼗八條

本法施⾏後，各級政府應依本法之規定，制（訂）定、修正或廢⽌文化相關法規。第⼆⼗九條

本法⾃公布⽇施⾏。第三⼗條


